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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态势探析(廖富洲；9月12日)

文章作者：廖富洲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及金融业的高度发展，国际农村合作金融在诸多方面显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分析研究这些趋势，

对于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经营目标的商业化 

  农村信用社本质上是一种互助组织，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也逐步认识到，要保证为社员服务、为农业服务，并给

社员提供一定的回报，不讲经济效益、不追求利润是不现实的。它们的具体经营目标不再是单纯的为社员服务，而是在此基础上注重利润的

实现，或者明确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出现了向盈利性合作金融企业发展的商业化倾向。发生这种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

国家的农村合作金融吸收的资金规模大大超过了农业和农村的需求，因此，它们把满足会员需要后的资金用来从事商业化经营。这种商业化

倾向的主要表现，一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盈利水平越来越高；二是有关信用合作社法规及法定的合作社示范章程默认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追

求盈利的行为，加剧了农村合作金融的商业化倾向。 

  二、组织机构和分配上的股份化 

  当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对资金的占有量和需要量愈来愈大，不少国家改变了原来的股权构成及入股方式，引进了股份制的控股原则。

不仅扩大股东范围，增加股金种类，而且扩大股金数额。为保证资金稳定，一些国家还给社员退股制造了一定的“退出成本”。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股份化的发展，使其规模不断扩大，体系日益完善。现在相当多国家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具有巨大资产规模、庞大

分支机构的大合作银行，有些已成为国际性大银行，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荷兰拉博银行等。就其经营性质而言，现代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大多数已成为商业化、股份制的金融机构，即使称为合作银行，其“合作”的性质也日益淡化。正是由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性质”的变化和规

模的扩大，它已不是“单元制”的组织机构，而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完整体系。 

  三、业务范围的跨社区化和国际化 

  农村合作金融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业务范围不断扩展。主要表现：一是服务对象不再限于社员，开始为大众服务。非社员个人、企

业单位、社团组织、政府部门等都可以对其提供服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合作金融的互助原则。二是业务种类多样化。国外农村合作

金融的业务经营范围与商业银行基本趋同。三是经营范围日益国际化。不少国家的农村合作银行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了分支机

构，四是经营手段现代化。不少国家从合作银行总部到基层营业单位，全部采用电子计算机并已形成网络，实现了自动化。五是服务追求优

质化。在不违反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前提下，为顾客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四、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多元化 

  信用合作社早期资金来源主要是股本金和存款。然而现在还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向中央银行借款，二是发行债券。同时，存款的种类

也多样化，不仅有社员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还有非社员的大众存款和住房信贷存款，等等。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使农村合作金融的资金

来源渠道拓宽，资金规模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特别是农村信用社的资金运用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一是在贷款对象上，由社员发展到非社员，

个别国家甚至以非社员为主；二是在贷款数额上，由小额贷款发展到小额和大额贷款同时发放；三是在贷款期限上，由短期、流动资金贷

款，发展到短期、中期、长期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金贷款等多种形式。 

  五、经营管理的专业化 

  随着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西方国家逐步引进现代股份制的做法，实行民主化和专业化管理。首先，在表决方式上突破了

“一人一票”制。也就是说，对大股社员的利益予以考虑，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对大股社员给予票数加权。其次，在日常管理和决策上出现集

中化和专业化倾向。组织管理工作不再由社员兼任，而是从社会上聘请有专业知识、训练有素、全日制工作、并且支付工薪的专职经理来进

行管理，逐渐形成专职“管理阶层”。另外，社员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使合作社自治原则淡化。社员代表大会有权修改社章、更改经营范围

等重大事项，而能成为社员代表的仅是全体社员中的一小部分，代表大会之外的社员无法对此施加影响。 

  从整体上来看，很多国家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大都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比较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职责明确，管理水平较高。从内部管

理制度看，各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基本上采取多级法人制度，各级都具有自主经营权和独立的法人资格，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经营管理制

度。从行业管理看，各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一般都有较为完备的行业自律管理制度，合作金融行业协会比较普遍。并且比较注重依法管理，

讲求法制，在组织建设、资金来源、利率管理等方面，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经营管理比较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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